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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 建 廢 料  

引 言  

用 於 處 置 固 體 廢 物 的 堆 填 區 ， 正 以 驚 人 速 度 被 填 滿 。 需 要 特

別 注 意 的 是 ， 在 堆 填 區 傾 倒 的 拆 建 廢 料 的 數 量 正 逐 步 增 加 。 在 堆 填

區 棄 置 的 固 體 廢 物 總 量 中 ，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是 來 自 建 築 工 程 。 因 此 ，

在 建 築 發 展 的 規 劃 階 段 ， 便 應 對 廢 料 的 產 生 及 管 理 作 慎 重 考 慮 ， 以

減 少 隨 後 需 要 在 堆 填 區 傾 倒 的 廢 料 。  

減 少 廢 料  

2 .   廢 料 預 防 措 施 不 僅 可 以 減 少 對 堆 填 區 空 間 的 需 求 ， 還 可 以 保

護 自 然 資 源 和 減 少 污 染 。 在 工 程 的 規 劃 及 設 計 階 段 以 至 建 造 階 段 ，

也 可 以 找 出 防 止 廢 料 產 生 的 機 會 ， 方 法 包 括 ：  

規 劃 及 設 計  

i )  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及 預 製 構 件 ， 包 括 單 元 式 設 計 、 預 製 外

牆 、 預 製 樓 梯 、 預 製 樓 板 、 預 製 外 部 構 件 、 預 製 橋 面 板 或

行 人 天 橋 、 鋪 設 路 面 的 預 製 磚 、 預 製 的 廚 房 或 浴 室 配 件 、

專 有 套 裝 門 及 間 隔 牆 ；  

i i )  噴 塗 批 盪 ；  

i i i )  平 衡 泥 土 挖 填 工 程 ；  

i v )   在 底 層 結 構 、 上 層 結 構 及 街 道 工 程 的 混 凝 土 中 使 用 煤 灰 ；  

v )  合 併 管 道 坑 槽 以 減 少 挖 掘 工 程 ；  

v i )  購 樓 者 對 終 飾 及 配 件 的 選 擇 ；  

v i i )  減 少 使 用 來 自 不 可 持 續 資 源 的 木 料 ； 及  

viii)  系 統 模 板 。  

施 工 及 地 盤 管 理  

i )  廢 物 管 理 計 劃 ；  

i i )  非 木 製 圍 板 ；  

i i i )  金 屬 模 板 及 金 屬 工 作 架 ；  

i v )  工 地 上 即 場 分 類 拆 建 廢 料 ；  

v )  工 地 節 約 用 水 ；  

v i )  循 環 將 混 凝 土 用 作 填 料 或 碎 石 墊 層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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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)  循 環 將 砂 石 再 作 非 結 構 工 程 的 混 凝 土 ；  

viii)  識 別 現 存 的 廢 料 再 造 設 施 ； 及  

i x )  安 裝 地 下 機 械 噴 射 式 清 洗 輪 軚 設 施 。  

廢 物 管 理 計 劃

3 .   由 於 廢 物 管 理 計 劃 （ “ 計 劃 書 ” ） 是 一 種 有 效 的 工 具 ， 可 確 保

在 施 工 階 段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以 減 少 拆 建 廢 料 的 產 生 ， 因 此 建 議 你 告 知

你 的 委 托 人 ， 要 求 承 建 商 向 你 呈 交 此 計 劃 書 以 達 成 協 議 ； 計 劃 書 應

包 括 下 述 項 目 ：  

i )  廢 料 類 型 及 其 估 計 數 量 ；  

i i )  廢 料 產 生 時 間 ；  

i i i )  減 少 廢 料 產 生 的 方 法 ；  

i v )  現 場 廢 料 分 類 ；  

v )  於 現 場 及 場 外 再 用 材 料 ；  

v i )  廢 料 儲 存 區 域 ；  

v i i )  需 要 在 場 外 處 置 的 廢 料 數 量 ；  

viii)  傾 倒 場 所 ；  

i x )  監 測 及 審 核 計 劃 ；  

x )  廢 料 管 理 的 組 織 結 構 ；  

x i )  再 用 或 再 造 材 料 及 其 估 計 數 量 的 清 單 ；  

xii)  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的 執 行 （ 參 考 下 文 第 5 段 ） ；  

xiii)  危 險 廢 料 的 處 理 、 儲 存 及 處 置 方 法 ； 及  

x i v )  處 理 包 裝 材 料 的 方 法 。  

4 .   對 於 產 生 超 過 3 0 萬 立 方 米 拆 建 廢 料 的 工 程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

已 表 明 ， 會 在 你 接 納 該 計 劃 書 前 ， 向 你 提 供 建 議 。 土 木 工 程 署 公 眾

填 料 委 員 會 也 準 備 向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提 供 有 關 於 拆 建 廢

料 的 管 理 及 有 效 益 的 循 環 再 用 的 建 議 。  

運 載 記 錄 制 度  

5 .   非 法 傾 倒 的 問 題 已 經 引 起 公 眾 不 滿 ， 而 大 部 分 非 法 傾 倒 的 廢

料 都 是 來 自 建 築 工 程 。 為 了 進 行 更 有 效 的 控 制 ， 工 務 局 已 在 公 共 工

程 合 約 中 制 訂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， 以 便 在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或 堆 填 區 恰 當 處

置 拆 建 廢 料 。 該 政 策 根 據 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》 第 5 / 9 9 號 頒 布 ， 並 於

1 9 9 9 年 7 月 1 日 生 效 。 該 政 策 規 定 ， 所 有 公 眾 填 料 （ 作 為 拆 建 廢 料 的

惰 性 材 料 部 分 ） 應 在 土 木 工 程 署 管 轄 的 指 定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內 處 置 ，

而 所 有 拆 建 廢 料 （ 作 為 拆 建 廢 料 的 非 惰 性 材 料 部 分 ） 應 在 環 境 保 護

署 管 轄 的 指 定 堆 填 區 處 置 。 運 載 記 錄 制 度 的 概 括 說 明 載 於 附 錄 A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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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此 制 度 已 獲 房 屋 委 員 會 及 工 務 部 門 採 用 。 同 樣 的 制 度 可 以 應

用 於 私 人 發 展 工 程 的 拆 建 廢 料 處 置 。 私 人 發 展 項 目 的 管 理 人 可 以 通

過 向 土 木 工 程 署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申 請 ， 在 指 定 的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及 堆 填

區 分 別 處 置 公 眾 填 料 及 拆 建 廢 料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強 烈 建 議 在 私 人 地

盤 實 行 此 制 度 ， 以 便 更 好 地 控 制 拆 建 廢 料 的 處 置 。  

7 .   就 有 關 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》 第 5 / 9 9 號 的 詳 情 ， 請 登 入 工 務 局

網 頁 ， 網 址 h t t p : / / w w w . w b . g o v . h k 。 就 有 關 處 置 公 眾 填 料 的 詳 情 ，

請 參 考 土 木 工 程 署 網 頁 ， 網 址 h t t p : / / w w w . i n f o . g o v . h k / c e d ， 以 及

附 錄 A 附 件 I 內 的 註 釋 。 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梁 展 文  

 

 
檔    號  ：  BD GP/BREG/RC/3 

   
初    版  ：  2 0 0 0 年 6 月 （ 助 理 署 長 ／ 拓 展 ）  

    
編 入 索 引  ：  建 築 廢 料  

拆 卸 廢 料  
運 載 記 錄 制 度  
廢 物 管 理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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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 

（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4 3 ）  
(ADV-19) 

運 載 記 錄 制 度  

( i )   在 合 約 規 劃 階 段 ， 工 程 項 目 主 管 應 先 徵 求 有 關 部 門 的 確 認 ， 如

詢 問 土 木 工 程 署 （ 公 眾 填 料 委 員 會 ）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是 否 適 用 於

處 置 有 關 的 公 眾 填 料 ， 以 及 詢 問 環 境 保 護 署 （ 廢 物 設 施 管 理

組 ） 堆 填 區 是 否 適 用 於 處 置 拆 建 廢 料 。  

( i i )   在 申 請 指 定 傾 倒 場 所 時 ， 工 程 項 目 主 管 應 向 土 木 工 程 署 及 環 境

保 護 署 提 供 下 述 資 料 ：  

( a )  合 約 編 號 及 名 稱 ；  

( b )  地 盤 位 置 ；  

( c )   預 計 傾 倒 數 量 ；  

( d )  處 置 計 劃 ；  

( e ) 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／ 污 染 評 估 報 告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建 議 的 廢 物

處 置 安 排 ；  

( f )  用 以 認 定 污 染 物 類 型 及 等 級 的 測 試 結 果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；  

( g )   公 眾 填 料 及 ／ 或 拆 建 廢 料 的 類 型 ；  

( h )  工 程 項 目 主 管 的 聯 絡 資 料 。  

( i i i )   土 木 工 程 署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將 為 工 程 分 別 指 定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及 堆

填 區 ， 並 向 工 程 項 目 主 管 分 別 提 供 各 項 設 施 的 接 受 準 則 。 作 為

保 護 堆 填 區 有 限 剩 餘 空 間 的 一 般 政 策 ， 公 眾 填 料 （ 例 如 泥 土 、

岩 石 、 混 凝 土 、 磚 、 瀝 青 材 料 等 ） 應 運 送 至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， 而

不 是 堆 填 區 （ 有 關 公 眾 填 料 的 處 置 見 附 件 I ） 。  

( i v )   工 程 項 目 主 管 隨 後 應 在 招 標 文 件 中 說 明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的 名 稱 及

接 受 準 則 。  

( v )   每 輛 運 送 拆 建 廢 料 往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及 堆 填 區 的 貨 車 ， 都 應 具 有

一 份 運 載 記 錄 （ 即 傾 卸 載 運 票 ） 。 （ 傾 卸 載 運 票 的 樣 本 載 於 附

件 I I ， 並 載 於 《 工 務 局 技 術 通 告 》 第 5 / 9 9 號 。 ）  

( v i )   展 開 工 程 後 ， 每 次 運 送 公 眾 填 料 及 拆 建 廢 料 至 指 定 公 眾 填 土 設

施 及 堆 填 區 時 ， 承 建 商 都 應 攜 帶 工 程 項 目 主 管 發 出 的 運 載 記 錄

（ 傾 卸 載 運 票 ） 。  

( v i i )   每 次 由 車 輛 運 送 拆 建 廢 料 至 處 置 設 施 時 ， 承 建 商 應 在 大 門 入 口

處 出 示 載 運 票 ， 以 進 行 處 置 ， 隨 後 在 大 門 出 口 處 獲 取 公 眾 填 土

設 施 或 堆 填 區 負 責 人 的 收 據 。 承 建 商 須 向 工 程 項 目 辦 事 處 的 工

程 師 / 建 築 師 代 表 呈 交 收 據 正 本 。 工 程 項 目 辦 事 處 隨 後 會 向 土

木 工 程 署 或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交 有 關 處 置 記 錄 的 月 報 ， 並 檢 查 是 否

與 記 錄 相 符 。  



附 錄 A 附 件 I  

（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4 3 ）  
(ADV-19) 

處 置 公 眾 填 料  

( a )   每 次 由 貨 車 運 送 公 眾 填 料 至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， 都 需 要 備 有 運 載 記

錄 （ 即 傾 卸 載 運 票 ） 。 請 參 考 附 件 I I 。  

( b )   運 泥 車 還 應 具 有 土 木 工 程 署 發 出 的 有 效 傾 卸 泥 土 執 照 。 沒 有 傾

卸 泥 土 執 照 的 運 泥 車 將 被 拒 絕 處 置 。  

( c )   傾 卸 泥 土 執 照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傾 卸 泥 土 執 照 規 定 的 附 屬 條 件 ， 可

以 從 海 港 工 程 部 獲 得 （ 地 址 是 九 龍 何 文 田 公 主 道 1 0 1 號 土 木 工

程 署 大 樓 5 樓 ） ， 或 者 從 土 木 工 程 署 的 網 頁 下 載 ， 網 址 為

h t t p : / / w w w . i n f o . g o v . h k / c e d / 。 附 件 I I I 載 有 有 關 樣 本 。  

( d )   運 送 至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的 惰 性 拆 建 廢 料 ， 應 符 合 傾 卸 泥 土 執 照 規

定 的 條 件 （ 附 上 副 本 ） 。  

( e )  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的 正 常 開 放 時 間 為 上 午 8 時 3 0 分 至 中 午 1 2 時 ， 以

及 下 午 1 時 至 6 時 。  

( f )   所 有 公 眾 填 土 設 施 均 免 費 開 放 予 公 眾 ， 用 作 處 置 從 陸 路 運 送 的

惰 性 拆 建 廢 料 。  

 



附 錄 A 附 件 I I  

（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4 3 ）  
(ADV-19) 

 

拆 建 物 料 的 傾 卸 載 運 票  

部 門 ：        合 約 編 號 ：    _  

承 建 商 ：           _  

合 約 名 稱 ：           _  

地 盤 位 置 ：           _  

公 眾 填 土 設 施 ／ 堆 填 區 * 位 置 ：       _  

車 輛 登 記 編 號 ：       日 期 ：     _  

大 約 荷 載 ： 滿 載 ／ 四 分 之 三 ／ 半 載 ／ 四 分 之 一 *  

備 註 ：      _  
      _  
      _  
      _  
      _  
      _  

離 開 時 間 ：     _         _  

工 程 師 代 表 ／ 建 築 師 代 表 *
    授 權 蓋 印  

 

 

 

*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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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附 件 I I I  

（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4 3 ）  
(ADV-1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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